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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科大教发〔2020〕54 号

关于印发《武汉科技大学关于加强

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特制定《武汉科技大学关于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

育的实施办法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武汉科技大学

2020 年 10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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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科技大学

关于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落实《中

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、教

育部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（教材〔2020〕4 号）

和《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若干措

施的通知》（鄂政发〔2020〕18 号）精神，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、

尊重劳动、热爱劳动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

和接班人，经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教育方针，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坚持立德树人，坚持培育和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，与德育、

智育、体育、美育相融合，注重教育实效，实现知行合一，促进学

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通过劳动教育，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，具

有必备的劳动能力，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，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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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质，为学生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奠定基础。

三、实施措施

依托“公益劳动”课程，开展劳动教育，充实劳动教育内容，

构建课程内容丰富、模式多样、机制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，形成富

有特色的校园劳动文化氛围。

1.课程设置

“公益劳动”设置为必修课程，面向全体本科生开设，课程 1

学分，分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部分内容，其中理论教学 2 学时，

实践教学不少于 30 学时。

2.教学安排

“公益劳动”课程教学由学生工作处负责组织，负责制定课程

教学大纲。各学院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组织实施，以学生行政班级为

基本单位开展教学，任课教师由辅导员担任，教学活动按 8 个学期

分散进行。

理论教学主要内容：围绕劳动精神、劳模精神、工匠精神、劳

动组织、劳动安全和劳动法规等内容，开展理论教育，教育学生正

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，引导学生热爱劳动、尊重劳动、珍惜劳

动成果，自觉遵守劳动安全法规。

实践教学主要以校内外劳动场所为基地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劳动价值观的实践教育，以学院为单位开展劳动月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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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教学主要内容：

（1）卫生责任区域化劳动实践。以学院为主导，由辅导员指导

大一新生定期开展劳动教育责任区劳动实践，负责劳动教育责任区

的环境卫生清洁工作。

（2）学生社区网格化劳动实践。以学生居住宿舍区为学生社区，

实行网格化管理，劳动内容包括网格内卫生清洁、垃圾分类、安全

巡逻、宿舍卫生检查、学生安全教育宣讲等方面。

（3）学院定制个性化劳动实践。以学院为主导，立足学院特色

和学生发展需求，打造具有学院特色的“公益劳动超市”，设计开

展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。学院可开展日常生活劳动教育实践，

开展公益服务性劳动实践，也可围绕专业特色，积极打造“专业+劳

动实践”“创新创业+劳动实践”，开展专业生产劳动教育实践。

3.课程考核

任课教师以学生总体劳动实践类型、次数、时间作为基本考核

指标，着重关注学生在劳动教育活动中的实际表现。“公益劳动”

课程成绩按等级评分，学生所在学院负责“公益劳动”课程成绩管

理，课程教学完成后在本科教学综合管理系统登录成绩。

确实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劳动教育实践者，经所在学院同意，

并在规定的劳动时间内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，可取得“公益劳

动”课程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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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态度不积极、劳动表现差或“公益劳动”课程不及格者在

各类评优评先及评奖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制。

四、教师工作量计算

“公益劳动”课程理论教学按每个教学班 2 学时计算工作量；

实践教学按每个行政班 16 学时计算总工作量，每学期按 2 学时计算

任课教师工作量。任课教师工作量作为职称评定、年度考核和任期

考核依据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.各学院成立劳动教育工作小组，细化责任分工，确保各项工作

统一有序、扎实有效地开展。

2.各学院要不断完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，丰富劳动教育器

材，保障劳动教育有序实施。

3.学生工作处要严格课程教师队伍选聘与考核机制，可选聘具有

实践经验的社会专业技术人员、劳动模范担任“公益劳动”课程特

聘教师。

4.各学院建立完善的劳动教育安全管理制度，依据学生身心发育

情况，适度安排，科学评估安全风险，认真排查、清除各种隐患，

制定劳动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，完善应急与事故处理机制。

5.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典型选树工作，开展校园“劳动之星”评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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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。

六、其他

本办法自 2020 级本科生开始实施，由教务处和学生工作处负责

解释。

武汉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

